七、白領專業人員申請

一、外國專業人員資格認定：
(1) 外國人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證書或執業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2) 外國人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者：外國人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3) 外國人服務跨國企業滿一年以上經指派來我國任職之指派證明文件。

(4) 外國人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有五年以上相關經驗，而有創見及特殊表現之相關證明文件。

***符合上項之一項者。

二、證明文件驗證：

外國人持相關學歷證明及工作證明文件，至各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辦理驗證。

三、文件快遞台灣

    文件明細：(1)外國人護照影本(2)經驗證之學歷證明及經歷證明(指派證明)

              (3)經雙方簽名之聘僱契約書(載明外國人姓名、國籍、工作職稱

工作內容、薪資報酬及聘僱時間)。

    ***聘僱時間雙方可先訂定2-3年，但核發聘僱時間由勞委會判定(可能先給一年)。

四、雇主向勞委會提出申請

五、專業人員聘僱許可核准

六、聘僱許可核准函正本寄至國外，外國人在當地辦理入國簽證
七、外國人入境

八、三日內通報當地主管機關、移民署並副知勞委會

九、向勞委會申請聘僱許可

十、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辦理工作簽證

十一、至所屬移民署辦理居留證

十二、聘僱期滿前四個月內辦理展延聘僱

十三、外勞期滿或解約離境，應於出境後三日內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移民署並副知勞委

     會
十四、其他事項說明：

(1)  薪資：依規定外國專業人員薪資最低不可低於47,971元。

(2)  勞保：雇主應依規定替外國人辦理勞工保險。

(雇主負擔1997元、勞工負擔571元)。

(3) 健保：雇主應依規定替外國人辦理全民健康保險。

(雇主負擔2342元、勞工負擔658元)。

(4) 外國人薪資所得稅額：外國人入國工作當年度未住滿183天，薪資所得應扣繳 

20%，如住滿183天以上，則以本國人稅法辦理。

(5) 外國人於聘僱期間連續曠職三日且失去聯繫，應通報當地主管機關及移民署並副

知勞委會。

(6) 外國專業人員可在台轉換雇主，但須由舊雇主申請終止聘僱完成後，再由新雇主

申請聘僱許可。







